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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度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

的有关规定，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编制了《关

于 2016 年度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9 日，公司与霍向琦、张醒生、韩炎、程洪波、聂志勇、曾令霞签

署《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向霍向琦、张醒生、程洪波、韩炎、聂

志勇和曾令霞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所持有北京泰合佳通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4）

第 BJV3013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的

评估值 62,532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 62,532 万元。 

2014 年 6 月 3 日, 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相关议案。2013 年 11 月 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15 号《关于核准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霍向琦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定向增发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305,214 股，同时非公开发行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4 年 10 月 20 日，本次标的资产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过户手

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全部办理完成，其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 

2014 年 10 月 21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霍向琦等 6 名自

然人以持有的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认缴本公司注册资本事宜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2014]京会兴验字第 03010024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 11 月 3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募集配套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审验，并出具了[2014]京会兴验字第 03010025 号《验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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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霍向琦、张醒生、程洪波、韩炎、聂志勇和曾令霞承诺：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净利润应不

低于 3,810 万元、5,456 万元、7,470 万元。  

2014 年至 2016 年净利润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从 2014 年至 2016 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如果泰合佳通任一会计年度的实

际净利润未能达到交易对方该会计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以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三、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7）京会兴审字第

03020019《审计报告》，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8,077.2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057.51 万元。扣除募投项目产生的收益 326.57

万元后，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7,730.94 万元。 

业绩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承诺数    A 7,470.00 

2、实现数    B 7,730.94 

3、差异     B-A 260.94  

4、实现率 103.49% 

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实现了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